
圓圓圓圓圓圈
的

省反與新方向

一薪明王一

在
討
論
住
宅
福
利
政
策
之
推
動
與
執
行
方
式
峙
，

應
該
先
對
住
宅
福
利
的
需
求
與
供
應
情
況
有
所
暸
解
。

做
為
政
策
下
的
檢
討
與
新
議
題
的
提
出
，
我
想
先
做
一

些
廣
泛
性
的
討
論
，
尤
其
是
「
需
求
」
的
內
容
，
會
隨

著
時
代
處
境
及
社
會
發
展
階
段
而
變
，
是
必
須
經
常
加

以
檢
討
與
反
省
。
例
如
水
電
供
應
在
現
代
住
宅
而
言
是

基
本
的
需
求
，
但
在
十
九
世
紀
卻
可
能
是
種
奢
侈
的
享

受
。
像
這
樣
的
反
省
，
會
觸
及
住
宅
福
利
的
意
義
問
題

，
也
因
此
會
影
響
政
策
面
的
方
向
，
做
為
思
考
執
行
手

段
恰
當
性
的
依
據
。

居
住
是
個
人
生
活
中
最
基
本
的
需
求
之
一
，
能
滿

足
這
種
需
求
應
是
公
共
政
策
最
重
要
的
一
項
功
能
。
由

於
是
每
一
個
人
都
必
要
的
基
本
需
求
，
所
以
構
成
不
可

忽
視
的
「
公
共
牲

」
，
而
應
納
入
社
會
福
利
的
領
域
中

。
這
是
對
社
會
福
利
的
一
個
根
本
看
法
。

另
一
方
面
社
會
福
利
原
本
是
站
在
人
道
的
立
場
，

為
經
濟
能
力
薄
弱
的
社
會
成
員
提
供
其
基
本
的
生
存
條

件
與
生
活
品
質
。

在
社
會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總
是
有
經
濟

上
的
成
功
者
與
失
敗
者
，
或
不
幸
者
。
在
社
會
人
道
的

立
場
，
這
些
失
敗
或
不
幸
的
人
，
即
使
是
在
一
個
公
平

競
爭
的
社
會
遊
戲
中
，
也
不
應
該
受
到
懲
罰
而
變
成
更

加
的
不
幸
，
何
況
是
在
一
個
喪
失
許
多
資
輝
與
機
會
的

不
公
平
遊
戲
中
所
造
成
的
失
敗
與
不
幸
。

我
想
首
先
在
這
裡
舉
一
個
驚
心
動
魄
的
例
子
。
一

九
八
四
年
的
十
月
，
紐
約
市
有
位
六
十
六
歲
的
黑
人
婦

女
，
因
為
付
不
出
公
共
住
宅
的
房
租
而
被
強
制
遷
移
，

在
抗
拒
的
過
程
中
被
警
察
開
槍
射
殺
。
這
是
個
不
幸
的

事
實
，
而
更
不
幸
的
是
這
是
法
律
所
允
許
的
殘
酷
行
為

。
事
發
後
當
然
引
起
巨
大
的
震
撼
與
憤
怒
，
尤
其
來
自

於
無
住
屋
組
織
及
相
關
團
體
，
他
們
在
紐
約
時
報
刊
登

了
一
篇
恍
目
驚
心
的
文
章

.. 

「
我
們
必
須
射
殺
社
會
的

失
敗
者
嗎
?
」

這
也
許
是
個
極
端
的
例
子
，
但
在
這
個
例
子
背
後

所
隱
藏
的
問
題
，
卻
是
工
業
化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中
所
存

在
的
普
遍
性
，
甚
至
是
結
構
性
的
一
些
因
素
所
形
成
的

。
在
許
多
為
低
收
入
興
建
公
共
住
宅
的
政
策
性
措
施
中

，
例
如
由
政
府
直
接
涉
入
的
「
都
市
更
新
」
法
案
，
或

者
由
政
府
間
接
調
控
的
獎
勵
性
稅
制
，
以
吸
收
民
間
對

低
收
入
住
宅
投
資
，
結
果
卻
成
了
為
有
錢
人
爭
取
更
多

空
間
資
源
的
手
段
。
貧
窮
的
人
負
擔
不
了
更
新
後
較
好

的
環
境
品
質
而
被
迫
遷
出
，
即
所
謂
的
階
層
排
擠
現
象

。
而
當
商
人
認
為
獎
勵
稅
制
無
利
可
圖
時
，
政
府
與
民

間
都
不
直
接
投
資
於
低
收
入
住
宅
的
興
建
。
這
些
經
濟

上
困
窘
的
人
，
在
殘
傷
或
失
業
後
而
付
不
出
房
租
時
，

便
在
無
情
的
管
理
辦
法
下
，
勢
必
被
逐
出
街
頭
(
如
果

不
被
射
殺
的
話
)
。
似
乎
像
回
到
了
中
世
紀
一
樣
，
只

能
仰
賴
慈
善
機
構
的
食
物
，
教
堂
的
床
位
，
以
及
上
帝

的
祝
福
。

在
台
灣
這
個
新
興
的
工
業
化
資
本
主
義
國
家
裡
，

我
們
似
乎
逐
漸
在
經
歷
一
個
即
將
發
生
的
類
似
過
程
。

不
久
前
大
規
模
的
無
殼
蝸
牛
運
動
，
將
居
住
問
題
從
表

層
的
國
宅
供
應
與
品
質
的
工
程
性
討
論
，
深
入
到
潛
藏

的
經
濟
與
稅
制
的
結
構
性
討
論
。
在
政
治
風
暴
中
，
財

政
主
管
掛
冠
而
去
，
「
二
次
士
改
」
無
疾
而
終
，
以
開

發
商
所
主
導
的
房
屋
供
應
已
超
過
百
分
之
百
二
九
九

O
統
計
)
。
而
空
屋
率
幾
乎
平
均
高
達
百
分
之
十
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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換
言
之
，
無
住
屋
的
人
有
增
無
減
，
土
地
的
炒
作
使
貧

富
差
距
脫
腫
而
去
，
地
價
飆
漲
使
住
宅
問
題
擴
展
與
惡

化
。
即
使
對
一
般
受
過
良
好
教
育
的
薪
水
階
級
而
言
，

除
非
仰
賴
他
們
成
功
的
父
白
為
他
們
預
先
購
置
了
產
業

，
恐
怕
大
部
分
人
終
笠
二
生
亦
無
能
擁
有
一
棟
普
通
的

公
寓
。為

了
因
應
這
種
住
宅
壓
力
，
以
及
可
能
引
發
的
政

治
變
動
，
政
府
的
新
鎮
計
畫
是
個
切
時
的
措
施
，
而
目

前
正
在
推
動
的
都
市
更
新
方
案
，
又
是
個
後
體
的
努
力

，
希
望
在
公
部
門
方
面
，
對
居
住
這
種
國
民
的
基
本
需

求
有
所
反
應
。
這
些
措
施
當
然
可
以
廣
泛
地
視
為
住
宅

福
利
政
策
的
一
部
分
。
然
而
需
要
進
一
步
討
論
的
是
，

像
新
市
鎮
與
都
市
更
新
在
美
國
的
六

0
年
代
末
期
已
宣

告
停
止
，
因
為
它
們
無
法
達
到
照
顧
低
收
入
人
們
的
預

期
目
標
，
從
中
得
到
較
大
利
益
的
實
際
上
是
富
人
而
非

窮
人
。
因
此
有
學
者
譏
諷
地
認
為
都
市
更
新
不
但
沒
有

失
敗
，
反
而
「
十
分
成
功
」
。
因
為
它
的
設
計
本
來
就

不
是
為
了
照
顧
窮
人
的
居
住
需
求
。

在
進
一
步
地
討
論
我
們
現
有
住
宅
福
利
的
政
策
問

題
及
執
行
課
題
之
前
，
我
想
先
對
福
利
觀
念
的
發
展
與

變
化
做
個
簡
短
的
回
顧
，
以
做
為
討
論
一
些
重
要
觀
念

的
背
景
。
褔
利
措
施
在
成
為
一
種
公
共
政
策
之
前
，
基

本
土
是
由
一
群
較
有
能
力
的
人
來
照
顧
與
其
有
關
而
本

身
無
法
照
顧
其
自
身
的
人
，
這
種
作
法
出
現
在
家
族
的

成
員
問
彼
此
的
一
種
倫
理
關
係
上
，
或
出
現
在
主
僕
乏

間
的
雇
用
與
工
作
關
係
上
。
或
者
出
現
在
更
為
普
遍
的

一
種
宗
教
性
人
道
關
懷
上
。
在
西
方
工
業
革
命
之
後
，

逐
漸
形
成
的
社
會
與
經
濟
分
工
體
制
中
，
雇
主
階
級
與

薪
水
階
級
的
出
現
，
促
使
對
於
雇
主
責
任
範
圓
的
反
省

，
進
而
對
於
政
府
責
任
範
圍
的
思
考
。
所
謂
照
顧
「
窮

人
」
的
想
法
也
逐
漸
從
仰
賴
善
心
的
施
捨
，
轉
變
成
雇

主
的
責
任
與
受
雇
者
的
權
利
。
現
代
的
「
福
利
」
基
本

觀
念
才
開
始
成
型
。

早
在
美
國
一
六

O
一
年
伊
利
莎
白
時
期
的
貧
窮
法

案
中
，
即
強
調
有
意
願
而
又
有
能
力
的
工
作
者
，
在
個

人
不
可
抗
拒
的
困
窘
處
境
中
可
獲
得
較
多
的
照
顧
，
而

有
能
力
卻
無
意
工
作
的
人
，
便
不
應
得
到
相
等
的
對
待

。
這
種
看
法
，
在
廿
世
紀
的
各
種
福
利
政
策
中
仍
然
有

其
根
本
的
地
位
。
儘
管
在
十
九
世
紀
時
，
西
方
各
國
已

普
遍
接
受
了
社
會
福
利
做
為
抗
拒
經
濟
窘
境
的
措
施
，

應
該
是
公
共
的
責
任
。
但
正
式
透
過
政
府
部
門
的
各
項

具
體
政
策
來
實
踐
福
利
的
措
施
，
是
始
於
德
國
的
俾
斯

麥
時
期
，
其
中
有
一
八
八
三
年
的
醫
療
法
案
，
一
八
八

四
年
的
工
作
傷
害
法
案
，
一
八
八
九
年
老
年
法
案
。
較

為
全
面
性
的
各
項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約
在
一
九
一

0
年
左

右
才
萌
芽
。
照
顧
面
雖
然
擴
大
了
，
然
而
，
不
可
抗
拒

的
「
意
外
窘
境
」
，
以
及
有
能
力
與
工
作
意
願
的
「
個

人
責
任
」
，
仍
然
是
思
考
福
利
措
施
時
的
主
要
觀
念
基

石
。

一
九
三
五
年
美
國
在
三
十
年
代
大
蕭
條
時
期
頒
訂

了
社
會
安
全
法
案
，
對
於
任
何
無
法
照
顧
自
身
的
人
提

供
了
一
個
保
護
的
領
域
，
保
障
了
基
本
的
生
存
條
件
。

福
利
已
不
再
是
種
「
特
殊
需
求
」
，
而
逐
漸
成
為
「
基

本
權
利
」
。
基
本
權
利
下
的
福
利
措
跑
可
提
供
最
基
本

的
生
存
條
件
(
當
然
相
對
於
社
會
發
展
程
度
下
的
條
件

)
，
而
特
殊
的
需
求
可
在
充
分
證
據
下
得
到
額
外
的
公

共
援
助
。
但
是
當
基
本
褔
利
逐
漸
擴
大
其
範
圍
而
且
增

加
其
給
付
時
，
也
就
沒
有
特
殊
需
求
措
施
的
必
要
性
了

。
這
種
擴
大
又
加
深
其
保
護
的
基
盤
，
正
是
邁
向
「
福

利
國
家
」
的
途
徑
。

我
們
是
否
有
能
力
及
準
備
邁
入
福
利
國
家
，
還
是

件
有
待
評
估
與
思
考
的
課
題
。
也
許
像
「
周
城
」
之
戰

一
樣
，
福
利
國
家
的
人
民
在
抱
怨
他
們
的
高
稅
率
與
閒

置
的
生
產
力
，
而
非
福
利
國
家
的
人
則
抱
怨
他
們
被
剝

削
的
辛
勞
與
低
度
的
保
障
。
在
裡
面
的
人
想
出
來
，
在

外
面
的
想
進
去
。
對
於
居
住
福
利
的
供
應
，
我
們
政
府

的
措
施
目
前
是
十
分
有
限
的
。
基
本
的
政
策
實
際
上
就

是
國
民
住
宅
政
策
。
以
較
低
收
入
家
庭
為
對
象
的
住
宅

供
應
辦
法
。
在
執
行
上
有
三
積
基
本
方
式

•. 
l

政
府
直

接
興
建
，
Z

貸
款
人
民
自
建
，

1

投
資
興
建
。
這
些
辦

法
必
須
建
立
在
有
償
還
貸
款
或
房
租
能
力
的
人
。
對
於

無
此
能
力
者
。
台
北
市
有
「
平
價
住
宅
」
的
分
配
與
管

理
辦
法
。
在
其
他
城
市
的
經
濟
困
窘
者
，
並
沒
有
對
等

的
福
利
，
似
乎
只
得
向
台
北
市
遷
移
成
為
居
民
，
才
可

能
有
容
身
之
地
。
對
於
特
定
職
業
團
體
如
軍
人
、
公
教

、
勞
工
等
，
皆
有
輔
助
建
購
的
辦
法
。
然
而
，
總
住
宅

供
應
量
的
九
成
以
上
都
是
由
民
間
投
資
開
發
的
。

對
於
這
種
高
比
率
的
民
間
投
資
現
象
，
我
想
在
這

裡
討
論
一
個
與
住
宅
福
利
問
題
有
密
切
關
係
的
文
化
因

素
。
就
是
我
們
的
社
會
安
全
與
人
民
福
利
，
基
本
上
是

由
「
家
庭
」
在
負
擔
，
而
不
是
國
家
。
當
個
人
面
臨
失

業
、
疾
病
、
老
年
、
殘
障
，
以
及
其
他
不
可
預
知
與
抗

拒
的
窘
境
時
，
是
家
庭
在
提
供
這
種
安
全
與
福
利
的
措

臨
。
相
對
於
西
方
個
人
主
義
為
基
礎
的
社
會
結
構
而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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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我
們
的
社
會
中
，
個
人
若
不
能
得
到
家
庭
的
照
顧
，

是
種
十
分
冒
險
的
生
活
境
遇
。
因
為
家
庭
實
質
上
所
能

提
供
的
福
利
遠
超
過
國
家
。
換
一
個
角
度
來
說
，
我
們

的
國
家
在
資
源
上
及
技
術
上
都
沒
有
能
力
做
得
比
家
庭

更
好
。
所
謂
成
為
一
個
「
國
民
」
的
意
義
，
還
是
十
分

初
接
與
薄
弱
的
。
這
一
點
有
時
候
似
乎
不
難
從
國
家
意

識
的
強
度
上
反
應
出
來
。

如
果
從
住
宅
的
供
需
現
象
來
看
，
目
前
過
度
的
供

應
與
過
高
的
空
屋
率
代
表
的
是
什
麼
事
實
呢
?
這
代
表

的
正
是
國
家
整
體
的
褔
利
政
策
與
功
能
是
不
週
全
，
也

不
可
信
賴
的
。
一
個
有
能
力
的
家
庭
並
不
是
以
三
戶

一
宅
」
為
目
標
，
而
是
以
「
一
人
一
宅
」
為
目
標
。
許

多
人
的
第
二
棟
或
第
三
棟
房
子
，
實
際
上
是
為
了
下
一

代
而
購
置
的
。
如
果
不
能
在
有
生
之
年
照
顧
他
們
的
子

女
，
使
其
有
家
有
室
，
似
乎
不
敢
期
望
，
也
無
法
相
信

國
家
的
福
利
措
施
能
夠
負
擔
這
種
責
任
。

以
一
戶
一
室
的
市
場
假
設
而
言
，
目
前
是
超
過
了

百
分
之
百
，
供
過
於
求
，
但
是
仍
然
有
許
多
無
殼
蝸
牛

，
也
仍
然
有
人
在
為
他
的
下
一
代
甚
至
下
兩
代
準
備
居

室
。
以
一
人
一
室
的
標
準
而
言
，
市
場
還
有
相
當
大
的

潛
力
。
房
地
產
價
格
不
一
定
會
大
幅
滑
落
，
土
地
價
格

仍
然
可
飆
漲
。
而
「
一
人
一
宅
」
的
潛
在
需
求
，
與
其

說
是
種
傳
統
文
化
的
投
射
現
象
，
或
許
不
如
說
是
種
國

家
褔
利
的
脆
弱
的
結
果
。

從
房
屋
市
場
上
目
前
似
乎
是
供
給
過
量
的
表
面
的

現
象
，
我
們
卻
看
到
了
國
家
福
利
供
給
不
足
的
深
層
現

象
。
這
樣
的
反
省
，
促
使
我
們
必
須
更
深
入
地
思
考
社

會
公
平
與
社
會
福
利
之
悶
的
關
係

o

在
觀
念
上
，
褔
利

政
策
的
擬
定
應
該
處
理
「
基
本
生
活
保
障
」
與
「
特
殊

需
求
照
顧
」
兩
類
的
課
題
。
目
前
我
們
的
國
家
財
稅
政

策
似
乎
並
不
能
支
持
較
好
的
基
本
生
活
保
障
這
樣
的
福

利
構
想
。
尤
其
是
在
居
住
福
利
方
面
似
乎
愈
形
困
難
。

因
此
，
在
思
考
住
宅
福
利
的
政
策
與
執
行
方
式
之
時
，

我
們
必
須
認
識
到
幾
件
事
情

•. 

l

住
宅
福
利
不
能
與
整
個
國
家
的
住
宅
問
題
分
開
來
討

九
中
酬
。

Z

而
整
體
的
住
宅
問
題
不
能
與
土
地
稅
制
問
題
分
開
來

討
論
。

1

住
宅
福
利
政
策
是
與
土
地
稅
制
有
深
刻
關
係
的
。

在
房
地
產
市
場
過
於
熱
絡
而
價
格
飆
漲
的
時
候
，

住
宅
福
利
的
推
動
是
十
分
吃
力
的
。
有
限
的
資
源
所
能

提
供
的
福
利
將
愈
是
單
薄
。
目
前
住
宅
總
存
量
中
政
府

投
資
的
住
宅
不
及
-
O
%
'
幾
乎
是
象
徵
性
的
聊
備
一

格
。
更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這
些
國
民
住
宅
並
不
是
「
公

共
住
宅
」
，
它
們
已
經
出
售
而
私
人
化
了
。

如
果
這
一
代
的
父
缸
，
不
必
為
了
下
一
代
的
居
住

而
費
盡
心
力
去
購
置
第
二
棟
或
第
三
棟
住
宅
，
而
相
信

政
府
有
可
靠
的
住
宅
福
利
能
照
顧
他
們
的
後
代
。
這
將

會
是
對
目
前
房
地
產
供
需
市
場
有
一
定
的
影
響
力
。
如

果
公
共
住
宅
能
夠
逐
漸
擁
有
總
量
四
O
%
時
(
類
似
葫

蘭
)
，
我
們
國
家
才
可
以
談
得
上
是
有
較
好
的
住
宅
福

利
。
這
些
公
共
住
宅
應
該
是
只
租
不
售
的
，
是
國
家
的

財
產
，
永
遠
是
「
公
共
」
的
才
有
可
能
照
顧
許
多
國
民

的
下
一
代
。

在
人
口
成
長
趨
於
穩
定
時
，
而
社
會
經
濟
的
條
件

達
到
已
開
發
國
家
的
水
準
時
，
房
屋
的
新
興
市
場
是
十

分
有
限
的
，
但
會
趨
於
多
一
兀
化
。
住
宅
的
生
產
與
供
應

將
不
是
主
要
問
題
，
而
管
理
與
維
護
將
會
是
主
要
的
住

宅
問
題
。
尤
其
是
公
共
住
宅
中
，
其
室
內
格
局
如
果
能

夠
完
全
配
合
住
戶
之
需
求
而
調
適
，
(
例
如
在
荷
蘭
新

近
發
展
的
「
室
內
填
充
」
營
建
系
統
)
，
那
麼
，
住
戶

對
於
公
共
住
宅
便
可
擁
有
如
同
私
人
產
權
般
的
空
間
變

動
自
由
，
如
果
公
共
住
宅
能
夠
供
應
充
份
，
市
公
共
住

宅
又
能
有
良
好
的
管
理
與
調
適
系
統
，
此
時
我
們
可
以

理
解
某
些
一
「
擁
有
」
房
子
的
重
要
誘
因
，
如
「
照
顧
下

一
代
」
'
空
間
私
人
化
」
等
，
便
不
再
有
絕
對
的
影
響

力
。
就
像
如
果
公
共
運
輸
系
統
克
份
而
完
備
時
，
去
「

擁
有
」
私
人
汽
車
的
意
願
將
會
減
低
一
樣
。
台
灣
目
前

有
八
五
%
的
住
宅
擁
有
率
，
這
是
在
全
世
界
最
高
水
準

之
列
，
但
這
也
呈
現
了
我
們
特
殊
的
住
宅
問
題
，
更
可

視
為
是
我
們
住
宅
福
利
的
一
個
相
反
指
標
。
在
我
認
為

，
目
前
我
們
需
要
的
住
宅
福
利
政
策
，
除
了
照
顧
許
多

特
殊
團
體
的
措
施
之
外
，
應
是
朝
向
大
量
增
加
公
共
住

宅
，
而
不
是
再
興
建
國
民
住
宅
然
後
出
售
又
成
為
私
人

產
業
。
逐
漸
增
加
公
共
住
宅
，
逐
漸
累
積
其
存
量
，
將

有
助
於
改
善
目
前
不
健
康
的
房
地
產
炒
僻
，
也
有
助
於

維
持
社
會
公
平
，
更
有
助
於
實
現
社
會
福
利
的
真
實
意

主
義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成
功
大
學
建
築
研
究
所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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